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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　貴公司函請釋示採購設有採購地區限制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乙案，復如說明

　　　二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復　貴公司八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井字第九三０九一七之一號函。

　二、關於　貴公司函請釋示事由，本會意見如次：

　　（一）所詢「歐美自由地區可包含東歐自由民主諸國」，係屬經濟部之職權範圍，請逕

　　　　　詢該部辦理。

　　（二）另所詢招標單位設有「歐美自由地區產品（東歐除外）」規格限制乙節，若係指

　　　　　政府採購行為，同時其採購係屬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行為，經認定核屬公平法

　　　　　所稱之事業，此際其對於採購地區的限制規定，若無正當理由，復有妨礙參與競

　　　　　標廠商公平競爭之虞者，應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相關規範之適用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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